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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上市規則第 13.20條及 13.22條作出之披露

給予若干實體之貸款

本集團為下列實體提供之貸款，其超逾資產總值8.0% （附註四))於二○○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繼續存在及根據香港聯合

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13.20條需披露以下有關資料：

本公司

間接持有 於二○○五年

權益應佔之 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貸款

百分比 （附註一）

附息 免息 利率 合計

實體名稱 (A) (B) (A+B)

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

廣東虎門大橋有限公司 25.0 438.6 — （附註二） 438.6

給予聯屬公司之財務資助

本集團向本公司之聯屬公司提供財務資助於二○○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繼續存在，合共超逾資產總值8.0%（附註四）及根

據上市規則第13.22條需披露以下有關資料：

本公司

間接持有 於二○○五年

權益應佔之 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貸款

百分比 （附註一）

附息 免息 利率 合計

聯屬公司名稱 (A) (B) (A+B)

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

廣東虎門大橋有限公司 25.0 438.6 — （附註二） 438.6

廣東清連公路發展有限公司 23.6 — 225.3 — 225.3

廣東汕頭海灣大橋有限公司 30.0 21.3 — （附註三） 21.3

合計 459.9 225.3 685.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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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註：

（一） 該等貸款乃股東貸款，是本集團按佔該等實體及聯屬公司之股權比例注入之部份投資成本。此等貸款均無抵押，亦無固定還款

期。本集團並無對上述實體及聯屬公司承諾注入資本及提供擔保。

（二） 附息之貸款，其中約351,900,000港元之利息是按照美元最優惠利率計算，約86,600,000港元之利息按中國金融機構借貸利率計

算，及餘數之利息是按照港元最優惠利率計算。

（三） 附息之貸款，約20,700,000港元之利息按中國金融機構借貸利率計算；及餘數之利息是按照港元最優惠利率計算。

（四） 資產總值指本集團於二○○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綜合資產總值（並按在二○○六年四月十九日擬派末期股息作出調整）。

聯屬公司的備考合併資產負債表

根據上市規則第13.22條，本公司相關的聯屬公司於二○○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備考合併資產負債表及本集團的應佔權

益載列如下：

千港元

長期資產 5,996,165

流動資產 155,951

流動負債 (137,647)

長期負債 (3,774,865)

資產淨值 2,239,604

千港元

本集團應佔權益

　資產淨值 781,768

　應收股東貸款 685,220

1,466,988


